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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26日上午7点40分，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金通街3号通宇科技园B栋1楼中山市沃盛精密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仓库改建装修工程工地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中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总工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火炬开发区管委会等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山火炬开发区金通街3号通宇科技园B栋1楼“5·2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经调查认定，中山火炬开发区金通街3号通宇科技园B栋1楼“5·2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包工头违反强制性条款、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且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性质，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现将事故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2120435044_WPSOffice_Level1]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053319805_WPSOffice_Level2]（一）企业情况
[bookmark: _Toc577955383][bookmark: _Toc613013140]中山市沃盛精密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N5RTXA，法定代表人：沈某某，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16年3月31日，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佰万元，登记机关：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金通街3号通宇科技园B栋1楼之一卡，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加工、销售：金属制品、自动化设备、环保设备、五金配件；销售：机电设备、 塑料制品、汽车零配件、包装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1404609591_WPSOffice_Level2]（二）相关人员基本信息
[bookmark: _Toc1339258943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125107274_WPSOffice_Level3]1.沈某某，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中山市沃盛精密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职务：总经理，住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系中山市沃盛精密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3.胡某某，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无，职业：私人包工头，住址：四川省阆中市*************，系中山市沃盛精密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仓库改建装修工程承包者，无任何施工资质。
4.死者:胡某甲，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无，职业：散工，住址：四川省阆中市**********，系包工头胡某某雇请的散工，也是胡某某的侄子，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bookmark: _Toc520759973_WPSOffice_Level2]（三）工程调查情况
事发建筑工地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金通街3号通宇科技园B栋1楼中山市沃盛精密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仓库改建装修工程工地，该公司涉事改造项目的仓库面积大约550平方，没有相关规划报建手续，属于违法临时建筑。
中山市沃盛精密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将仓库改建装修工程发包给私人包工头胡某某，双方没有签订施工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沃盛公司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沈某某指派公司行政主管丘某某对接胡某某并全程跟进工程进度，丘某某和胡某某微信约定工程款4万元，包工不包料。事发时，双方已结算工程款3万元。
[bookmark: _Toc2053319805_WPSOffice_Level1]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5月26日早上7时30分，胡某某带领胡某甲、胡某乙、陈某某在中山市沃盛精密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仓库改建装修工程施工。胡某某和胡某乙地面负责用绳子捆住隔热板并往仓库棚顶送，胡某甲和陈某某则负责爬上仓库棚顶接隔热板并进行铺设。7时36分，陈某某和胡某甲在仓库边上搭设了铁质脚手架，脚手架上部放有木梯斜撑在铁皮棚顶边缘。7时40分，胡某甲未戴安全帽、未系挂安全带攀爬斜撑在铁质脚手架上的木质人字梯时，由于脚手架失稳倒塌，导致胡某甲连同人字梯一同坠落到地面。随后，胡某某、胡某乙和陈某某一起将胡某甲抱上车送往中山国丹中医院抢救，后胡某甲经医生抢救无效死亡。
[bookmark: _Toc140460959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520759973_WPSOffice_Level1]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145009395_WPSOffice_Level2]（一）直接原因分析
1.胡某甲未戴安全帽，未系挂安全带，攀爬斜撑在铁质脚手架上的木质人字梯，不慎坠亡。
2.施工现场使用木爬梯不规范，在不稳固的脚手架上再搭设木梯获得附加高度，违反了《便携式木梯安全要求》GB7059-2007中的强制性条款第7.2.4条规定“梯子不应放置在不稳定基础上（根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第6.3.1.5条，落地式操作平台应从底层第一步水平杆起逐层设置连墙件，事故现场视频显示现场操作平台未设置连墙件）以获得附加高度”。
[bookmark: _Toc736025750_WPSOffice_Level2]（二）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职责情况
1.胡某某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梯子放置在不稳定基础上以获得附加高度）；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2.中山市沃盛精密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在未办理相关规划报建手续的情况下擅自进行仓库改建，导致整个项目处于非法施工状态，缺乏必要的监管和安全保障措施；未与承包者胡某某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bookmark: _Toc179104382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27453186_WPSOffice_Level1]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经调查认定，胡某某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是事故责任单位。为吸取教训，教育和惩戒有关事故责任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建议对中山火炬开发区金通街3号通宇科技园B栋1楼“5·2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的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bookmark: _Toc67890367_WPSOffice_Level2]（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胡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由于胡某某存在涉嫌刑事犯罪情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若公安机关决定对胡某某在该起事故中涉嫌的犯罪行为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或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再由火炬高新区管委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相关规定对包工头胡某某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2.中山市沃盛精密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在未办理相关规划报建手续的情况下擅自进行仓库改建，导致整个项目处于非法施工状态，缺乏必要的监管和安全保障措施；未与承包者胡某某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上述行为建议由火炬高新区管委会依法处理。
[bookmark: _Toc1900678022_WPSOffice_Level2]（二）其他处理建议
火炬高新区相关部门对事故中违法建设行为责任认识不清，日常开展违法建设治理工作存在不足，履行违法建设巡查、发现、监管、执法职责不到位，建议火炬高新区相关部门向火炬高新区管委会作出检讨并抄送市安委办。
[bookmark: _Toc2145009395_WPSOffice_Level1]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火炬高新区管委会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认清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严峻形势，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管理，进一步厘清区各部门工作职责，压实监管责任，以事故教训推动工作，针对安全生产工作暴露出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制定有力措施，严防事故发生。
（二）火炬高新区管委会要切实加大违建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建歪风，对发现的违法建设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形成有效震慑，杜绝企业在报建或报备手续未完善的前提下擅自动工，实现监管全覆盖，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从而营造“凡建必报、违建必拆”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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